亲属关系公证所需材料
[bookmark: _GoBack]亲属关系公证一般都是涉外公证时需要用到的证件，证明申请者与外籍人士之间的关系，或者证明未成年申请人与出行人的亲属关系，这也是一些国家的驻华使馆对申请者的必备要求，需要申请者在指定公证处办理。

公证类型：亲属关系公证
有效期限：由公证处定

	公证说明
	公证材料
	材料须知

	亲属关系公证主要是给需要证明双方在法律上有关系的人签发
	双方身份证
	•在有效时间内的身份证原件
•关系在有效时间内的身份证原件（已经加入外加则提供国外身份证及护照扫描件）
•如果关系人已经离世需要提供死亡证明

	
	双方户口本
	•户口簿原件
•集体户口：提供《常住人口登记卡》本人页原件及经过户籍所在单位盖章的首页复印件
•已经没有中国户籍需要提供中国户籍注销证明、护照影印件和国外居留证明

	
	亲属关系证明
	•包括（出生医学证明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、亲子鉴定报告、收养证、原始户籍底册、人事档案材料等）

	
	委托书、身份证
	•非本人办理时需提供授权委托书
•代理人的身份证件

	
	父母结婚证
	•申请人要证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提供出生医学证明或独生子女证



特别提示：
如果您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所申办公证事项时，还需根据公证员的要求补充证明材料。


